
 伯利恆基金會113年度業務計畫書 

113年度業務計畫書 

 

一、 計畫依據：依據本會捐助章程第三條暨112年12月29日第九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之決議辦

理。 

二、 計畫目標： 

(一) 為臺南市溪北地區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嬰幼兒提供早期發現、早期療育服務。 

(二) 提供幼兒生活化之療育環境，同時進行在家個別化之親職教育，使機構與家庭能互相

配合。 

(三) 推動學前幼兒融合教育，提供一般幼兒與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共融互動的機會。 

(四) 建立發展遲緩嬰幼兒之父母對自我及對發展遲緩嬰幼兒之正確觀念及信心。 

(五) 宣導基金會服務理念，並喚起社會各界對早期療育與融合教育之認識及重視。 

(六) 加強本會及附屬機構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識及技術，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更適切之服務。

並舉辦相關學術研究專題講座，推動公私立幼兒園共同落實融合教育之精神。 

(七) 整合社區資源，落實機構社區化，建構友善服務環境並結合資訊系統之有效運用，讓

家長或社會大眾能及時並充分了解機構的效能。 

(八) 營建具有機構發展特色之核心理念，建立以家庭服務為目標之願景及符合社會期待與

需求的服務計畫。 

(九) 建立符合機構願景與使命的工作文化。 

三、 年度工作目標 

(一) 融合教育實踐計畫深耕 

1. 學前教育服務 

(1) 因應各園所開辦及園內實施完全融合的時間及階段目標成效不同而定 

       A.慈母園：申請國教署組織建置的調整，改變現有1班2師的限制 

國教署已核定自112年8月1日起每班多1名教師之編制，但限制申請特                 

教助理之人力補助。計畫113年~115年與鄰近大學院校之幼保系合作，                 

提供融合教育職場之參訪及見習的機會。 

B.佳里園：透過延續專業輔導，提供師資專業能力來助益提升融合教育所          

需量能，建立專業知能提升的環境及氛圍。 

113年除持續申請教育部之專業輔導計畫外，計畫結合基金會組織間之合作進

行與伯利恆兒發中心院生融合計畫及慈母園教保經驗交流。 

       C.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融合教育內涵的宣導與課程主題結合。 

除持續宣導與主題結合課程，針對幼兒行為或育兒問題辦理親職講座。 

現階段仍以落實服務成效為主，並考量目前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教保中心已大量

配置，不再增設或承辦非營利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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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擬以慈母園經驗分享及擴大伯利恆兒發中心進行融合機會的模式，善用內部優

勢。 

2. 早療服務 

(1) 組織管理進化，人力資源管理。 

A. 訂定全會社工人員任用管理辦法(薪資、福利、輪調、考核..) 

B. 訂定自聘之復健治療師協力服務工作手冊 

C. 組織架構調整，將職務內容編入員工手冊。 

(2) 教師手冊研發：預計113年完成兒童發展中心教師工作手冊初稿。 

3. 社區療育服務 

(1) 延續早發中心轉介服務，建立預防及提供服務系統藉由與各地成立之育兒中心合

作。 

(2) 三療育據點年度目標 

       A.東山據點，已完成玩具屋之建置，加強社區資源之連結及宣導。 

       B.將軍據點，在三連棟建築建立以惜物站模式加強宣導並定期開放。 

       C.下營據點，與社區資源之結合外，以園遊會方式定期辦理年度宣導活動。 

       D.評估溪北區第4服務據點，預計申請衛福部社安網114年補助計畫。 

4. 基金會整合 

(1) 提供專業治療師在各組織內評估及進班觀察的資源，蒐集數據資料作為辦理內部

專業知能成長課程之依據。 

(2) 輔具資源的提供，配合3D列印機的運用、公示基金會現有輔具資源，建立具有輔

具使用規範之電子檔、配合輔具借用需進行微調時所需3D列印配件。 

(3) 整合社工資源及管理模式，進行基金會組織編制調整，確立全社工人員定期共識

會議。 

(二) 基金會組織任務 

1. 社區資源之結合 

(1) 伸入在地資源，配合辦理園遊會，定於每年3月第3個星期六辦理園遊會，營造為

學甲地區定期辦理之社區活動。 

(2) 募集組織內單位教學活動的呈現，說故事及服務內容之呈現。紀錄職場工作中與

接受服務對象互動或回饋，辦理分享並有獎勵措施。 

2. 線上勸募環境之建置 

(1) 募款方式多元化及捐款人管理，於113年2月完成線上捐款系統之建置，並進行2

年之效益評估。 

(2) 結合服務故事的傳達，持續收集服務故事，辦理基金會網頁優化作業。 

(3) 持續徵求異業同盟，結合小作社福或在地團體之產品合作的機會。 

       3.學術單位之資源共享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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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5年參與台中弘光科系大學申請國科會 AI與科技輔具之應用計畫，協助建立

發緩評估之運用工具。 

 

四、 實施內容：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新臺幣) 
預算進度 備註 

一、  

專辦早期療育機構

－「伯利恆兒童發展

中心」 

 

 

 

1. 行政資源規劃 

2. 設施設備規劃 

3. 融入主題的健康與藝

術 

4. 員工教育訓練 

5. 親職講座 

6. 親子活動 

7. 推展社區服務 

8. 學前融合教育 

總金額 

＄9,906,007 
 

(由發展中心自行編

列；其中$3,000,000       

由伯利恆支應) 

113.01.01～

113.12.31 

 

 

二、  

承辦早期療育個案

管理中心－「臺南市

第 1兒童早期發展服

務管理中心」 

1. 個案服務 

(1) 評估兒童及家庭

需求 

(2) 擬定服務計畫 

(3) 轉介服務、安排

服務、定期追蹤 

(4) 早療諮詢 

2. 辦理專業研習 

3. 家庭支持 

4. 轉銜 

5. 建立資源檔案 

總金額 

＄5,096,251 

(由基金會編列；其中

$4,757,208 ,來自委

辦專案收入) 

113.01.01～

113.12.31 

申請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標案補助4 

三、  

辦理「東山社區療育

服務據點」 

1. 療育服務 

2. 家庭支持服務 

3. 社區預防服務 

4. 社區培力 

5. 聯結資源發現潛在需

求 

總金額 

＄1,804,962 

(由基金會編列；其中 

$1,654,962申請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專案補助) 

113.01.01～

113.12.31 

申請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專案補

助 

四、  

辦理「將軍社區療育

服務-113 年療育資

源缺乏地區布建計

畫」 

1. 療育服務 

2. 家庭支持服務 

3. 社區預防服務 

4. 社區培力 

5. 聯結資源發現潛在需

求 

總金額 

＄1,895,854 

(由基金會編列；其

中$1,775,854申請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專案補助)  

113.01.01～

113.12.31 

申請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專案補

助 

五、  

辦理「下營社區療育

服務-113 年療育資

源缺乏地區布建計

畫」 

1.療育服務 

2.家庭支持服務 

3.社區預防服務 

4.社區培力 

5.聯結資源發現潛在需

求 

總金額 

＄1,791,852 

(由基金會編列；其

中$ 1,671,852 申

請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專案補助)  

113.01.01～

113.12.31 

申請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專案補

助 

六、  

辦理非營利幼兒園

－「慈母非營利幼兒

園」 

 

 

申請臺南市政府核准辦

理非營利幼兒園，推動學

齡前融合教育 

年度總金額 

＄16,142,464 

(由慈母園自行編列； 

(經費由自有收入及

政府補助款支應) 

113.01.01～

113.12.31 

 

臺南市教育局核准契

約期限為108年8月1日

至112年7月31日，111

年11月底申請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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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辦理非營利幼兒園

－「佳里非營利幼兒

園」 

 

 

接受臺南市政府委託辦

理非營利幼兒園，推動學

齡前融合教育 

年度總金額 

＄17,807,774 

(由佳里園自行編列； 

(經費由自有收入及

政府補助款支應)  

113.01.01～

113.12.31 

 

 

臺南市教育局核准契

約期限為109年8月1日

至113年7月31日 

(補充後續) 

八、  

辦理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雲嘉

南分署職場互助教

保服務中心」 

 

 

接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雲嘉南分署委託辦理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推動學齡前融合教育 

年度總金額 

＄6,210,896 

(由教保服務中心自

行編列；(經費由自有

收入及政府補助款支

應) 

113.01.01～

113.12.31 

 

 

臺南市教育局核准契

約期限為111年8月1日

至115年7月31日 

九、 

融合教育實踐計畫 

 

1. 由本會聘任專職治療

師提供服務需求者之

能力提升服務 

2. 辦理推動融合教育之

各項宣導或教育訓練

活動 

3. 整合並協調本會針對

融合教育之實施，籌募

資源及研擬服務品質

提升計畫 

4. 建立服務手冊 

5. 共享輔具資源 

總金額＄966,910 

由基金會編列： 

1. 治療師及專案人力

成本 

2. 推廣及宣導活動 

3. 連結並整合各項資

源 

113.01.01～

113.12.31 

 

十、  

基金會組織任務宣

導、資源之籌募與運

用 

1. 週年慶園遊會 

2. 紀錄服務故事 

3. 線上募款系統 

4. 機構環境設施(備)整  

備 

5. 產學合作 

6. 環境設備(施)重置增

添 

7. 人力資源發展 

8. 社區參與及資源連結 

總金額＄3,494,889 

由基金會編列 

113.01.01～

113.12.31 

 

十一、  

員工福利 

1. 員工福利金、資深獎

金、生日禮金 

2. 績效獎金 

3. 團體意外險 

4. 員工健康檢查 

5. 婚喪喜慶禮金及慰問

金 

6. 歲末餐敘 

7. 員工自強活動 

8. 員工家庭日 

總金額$284,300 

由基金會編列 

112年  

十二、  

出版會訊 

與社會大眾分享本會動

態，活動成果報告、服務

心得、療育新知等訊息。 

總金額＄34,320 

 由基金會編列 

1、4、7、10月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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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行政管理 

會務人員人事費、文具用

品、書報雜誌、郵電費及

水電費、差旅費、交通

費、租金費用、活動費

(支)、印刷費用、手續

費、稅捐、雜費及部分業

務支出 

總金額＄ 6,011,087

人事費 

$4,791,5134 

業務及日常支出項下

$1,219,574 

由基金會編列 

113.01.01～

113.12.31 

 

 

五、 經費來源： 

1.基金孳息。2.各界捐款。3.政府補助。4.義賣收入。 

六、 預期效益： 

(一) 每日可提供 18 位 2-6 歲身心障礙幼兒接受早療日間照顧，每週預計可提供 12 位 0-6

歲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嬰幼兒接受早期療育時段服務。 

(二) 每年可提供東山區、將軍區、下營區及三區之鄰近地區各 50戶(合計 150戶)之個案服

務，並辦理親職講座、親子活動、家長支持/紓壓團體、兒童發展及親子教養諮詢，以

及社區宣導,讓社區民眾了解各據點位置、服務內容，以及早期療育觀念宣導，讓其需

求得以就近運用或結合當地社區資源。 

(三) 慈母非營利幼兒園預計招收 102位幼兒，其中特殊需求幼兒 27人；佳里非營利幼兒園

預計招收 136 位幼兒，其中特殊需求幼兒 22 人；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預計招收 32

位幼兒，其中特殊需求幼兒 4人。 

(四) 提升臺南溪北地區民眾對早期療育之認知，及對融合教育之認同。 

(五) 提高專業服務知能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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